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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地用行政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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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地用行政管理概述
一、地用行政管理的概念和内容

（一）地用行政管理的概念

地用行政管理是土地利用行政管理的简称，是指
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机关为合理组
织土地利用，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
对各种土地利用过程所实施的全面的、系统的管
理行为。

这种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为贯彻“十分珍惜和合
理利用每寸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”的国策，为保
护国家、集体和个人土地利用的合法权益，所必
须采取的政府行政措施。



第一节 地用行政管理概述

（二）地用行政管理的主体与客体

主体：是各级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主管机关，它

代表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土地利用过程实施统一的

行政管理

客体：是区域内的全部土地和所有利用土地的单

位和个人

（三）地用行政管理的依据

地用行政管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土地利用的法律、

法规和政策



第一节 地用行政管理概述

（四）地用行政管理的内容

地用行政管理的内容包括：土地利用规划行政管
理、土地利用计划行政管理、土地开发、整治、
保护与土地利用监测行政管理等。

其中，土地利用规划是土地利用行政管理的主体；

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是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具体落

实，也是土地开发、土地整治的依据；土地开发、

整治是土地利用计划、规划的实施；土地利用监

测是土地利用计划、规划的监督、反馈和调整。



第一节 地用行政管理概述

二、地用行政管理的基本方针

1、把保护耕地放在土地利用与管理的首位

2、坚持供给制约和引导需求，统筹安排各业用地

3、开发与节约并举，以节约挖潜为重点，提高土

地利用效率

4、坚持“一要吃饭，二要建设，三要保护环境”

的方针，处理好长远与当前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，

实现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三统一



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

一、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概念和种类

（一）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概念

土地利用规划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，为合

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，协调分配国民经济各部门

用地，妥善安排各项建设工程用地而提出的合理

组织土地利用的方案。

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是制定总体规划和各种单项规

划，并保证规划的实施。

要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，必须制定科学规

划，实施有效的管理，而规划又是管理的基础。



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

（二）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种类
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：属于宏观土地利用规划，是各级政府

按照行政辖区，从全局利益、长远利益出发，对城乡全部

土地的开发、利用、整治和保护，在空间、时间上所作的

统筹安排和统一规划。

土地利用详细规划属于微观规划，主要是为解决土地使用

单位内部的土地开发、利用、整治、保护等具体问题而进

行的规划，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工程实施性。

土地利用专项规划是为解决某一专门的土地开发、利用、

整治、保护等具体问题而进行的规划，如菜地保护区规划、

基本农田保护规划、自然保护区规划、开发区规划等。



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
二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审批

（一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任务

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就是要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和土地的组织

问题，通过解决这两个问题，满足国家对土地利用各方面的

需求，这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最基本任务。

 1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土地，为国民经济各部

门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用地条件

 2、为建立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创造土地条件

 3、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科学的土地组织条件

 4、调整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关系



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

（二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层次

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，规划按行政区域划

分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（地）级、县级、

乡（镇）级五个基本层次。

在各层次之间，还可以根据需要，按自然

区划或经济区划，进行跨省的、跨市县的、

跨乡（镇）的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



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

（三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作用

 1、可以为充分、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提供科学依据

 2、可以协调人地关系，协调各部门用地矛盾，保证国家

“一要吃饭，二要建设，三要保护环境”的土地利用基本

方针的贯彻落实

 3、是加强土地利用管理手段，是土地利用管理的“龙

头”，它对土地利用具有宏观控制和指导作用

 4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



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

（四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办法

一是采取自上而下，层层控制分解落实的编制方法。规划指

标的分解要定性、定量、定位、定序

二是各级规划要有侧重，国家、省级规划要重点体现总体布

局与规模控制，县、乡级规划要重点体现各类指标的落实

三是规划的修编要以土地详查变更面积为依据

四是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、镇规划

的协调工作，要严格实施规划，规划一经批准，就要依法严

格执行。



第二节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

（五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内容

1、土地利用现状分析

2、确定规划目标

3、土地供需分析

4、土地评价

5、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

6、编制规划供选方案

7、拟定实施规划的政策措施



第三节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

一、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概念

（一）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概念

土地利用计划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开发
利用做出的中期、年度部署和安排，是土地利用总
体规划的具体实施性计划。

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是指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合理有效
地利用土地而对各类土地进行有计划的开发、利用、
整治和保护所采取的一种宏观性行政调节手段。

它是政府从国家利益的全局出发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的需要，以及土地的自然特性和地域条件，对土地资源的开
发、利用、整治、保护进行统筹安排，综合平衡和计划分配，
以达到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效益、合理利用土地的目的。



第三节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

（二）土地利用计划的划分

土地利用计划按时间长短可分为中期计划

和年度计划。

中期计划一般为五年计划，它是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的阶段性实施计划。

年度计划是以一年为期的计划，它是中期

计划的具体细化，是具体的执行计划



第三节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

（三）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任务

1、通过编制中期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，实

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2、确定各类用地的计划指标和调整土地利

用结构的规模与速度，促进国民经济均衡

协调地发展

3、研究制定实施土地利用计划的政策措施，

保证计划实施



第三节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

二、土地利用计划的编制

（一）编制的原则

1、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控制建设用地总量，

保护耕地

2、以土地供给制约和引导需求，合理利用土地

3、优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

4、占有耕地与补充耕地相平衡

5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



第三节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

（二）土地利用计划编制的内容

我国现阶段土地利用计划编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农

用地转用计划、耕地保有量计划和土地开发整理

计划等。这些内容由下述指标体系构成：

1、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指标

2、土地开发整理增加耕地指标

3、生态退耕指标

4、耕地保有量指标。



第三节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

（三）土地利用计划编制的程序

当前主要采用“上下结合”的土地利用年

度计划编制方法，基本程序如下

（1）上报计划建议数

（2）下达计划指标

（3）上报计划修正数



三、土地利用计划的管理

计划的实施与管理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比计划本

身更重要。为了使计划得到贯彻执行，必须有相

应的调节措施加以保证

1、建立严格的用地审批制度

2、完善土地开发整理政策措施

3、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

4、建立土地利用计划跟踪管理系统

第三节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



第四节 土地用途管制
一、土地用途管制的概念

土地用途管制是指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

用，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，通过编制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，划定土地用途区，确定土地使

用限制条件，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

国家确定的用途利用土地的制度。

它包括对土地按用途进行合理分类，通过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划分土地利用区，确定各区土地使用

的限制条件，明确土地使用权性质，对土地用途

变更实行审批制，实行土地利用监督管理，建立

违反土地用途管制处罚制度。



二、我国土地用途管制的内容

按土地利用现状和主导用途，现在我国土地利用

现状分类（2017.11）采用二级分类制度，分为

12个一级类和73个二级类。

研究制定各类用地区的管制规则是实施用途管制

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加强土地管理的客观

要求和有效措施，需要强调的是各地有着不同的

土地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，不同的土地利用问题，

管制规则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有所变化。

第四节 土地用途管制



（一）农田保护区

 1、基本农田保护区：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
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，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
占用的耕地，主要是生产条件较好、集中连片、产量较高
的耕地、城镇或村镇建设规划区外耕地、交通沿线的耕地
和其他国家规定需要保护的耕地。

管制规则：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或占用基本农
田保护区②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选址无法避开保护区的，应
取得基本农田占用许可，批准占用的，经规划修订后按占
用建设规划区的耕地管制③设立开发区不得占用基本农田
保护区④禁止在保护区内建窑、建房、建坟或擅自挖沙、
采石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；⑤利用基本农田从
事农业生产的应当保护和培肥地力，鼓励施用有机肥料，
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畜牧业。

第四节 土地用途管制



 2、一般农田保护区：指未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、
规划确定为农业使用的耕地后备资源、未列入生态退耕范
围的耕地、泄洪区内的耕地和其他劣质耕地等。

管制规则：①一般农田中的耕地禁止被建设占用，确需占
用的，经批准转用后，实行占一补一政策，必须开发复垦
出与所占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，否则，必须缴纳耕
地开垦费②确需占用一般农田中非耕地的，修改规划后视
为占用非耕地办理许可③鼓励一般农田中的耕地后备资源
和其他零星非耕地转为宜农耕地④保留现状用途的地类，
不得扩大面积，需要撤并的村庄不得翻建⑤除生态保护需
要外，限制占用本区的耕地发展园、林、牧业⑥严禁用于
发展水产养殖业、建窑、建房、建坟及堆放固体废弃物⑦
鼓励实施土地整理，通过对田、水、路、林的综合整治，
搞好土地建设，提高土地质量，发行中低产田

第四节 土地用途管制



（二）园地

（三）林地

（四）牧业用地区

（五）住宅用地区

（六）独立工矿用地

（七）交通用地区

（八）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区

第四节 土地用途管制



第五节 土地整理
一、土地整理的概念

土地整理是对土地权属和土地的用途、布局、结
构等的调整，是对土地地形、地貌、地力、水土
状况和生态环境的治理。

土地整理包括农地整理和非农地的整理。

农地整理是在一定区域内，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
划，采取行政、经济、法律和技术手段，对田、
水、路、林等进行综合治理。

非农地整理，指城镇与工矿企业建设用地整理整
理，主要是解决用地结构不合理，提高存量土地
的利用效率，从而达到少占或不占耕地的目的，
减轻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压力。



第五节 土地整理

二、土地整理的特点

1、政府行为的主导性

2、整理目标的多元性

3、整理行为的长期性

4、整理工作的复杂性

5、整理区域的差异性



第五节 土地整理

三、我国土地整理的战略意义

1、土地整理是在我国特殊土地国情下解决土地利

用问题的必然选择

2、土地整理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增加农民

收入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

3、土地整理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

4、土地整理是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落实土地

用途管制的重要手段

5、土地整理是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重要过程



第五节 土地整理

四、我国土地整理的模式

（一）农村土地利用的“三个集中模式”

 1、居住向城镇集中

 2、工业向园区集中

 3、农地向规模经营集中

（二）山区综合开发整治模式

（三）农地整治模式

（四）村庄整理模式



第六节 区域土地利用及其管理

一、土地利用分区的概念与任务
（一）土地利用分区的概念

土地利用分区，也称土地利用规划分区，是指按照土地基本
用途的不同划定土地利用区。

它是土地利用布局实行宏观控制的有效手段，目前土地利用
分区有两种，地域分区和功能分区

地域分区是根据土地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，当前土
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的共性，并保护乡（镇）或村级行政界
限的完整性，将一个行政区域（市或县）分为若干个地域，
确定各地域土地利用基本方针以及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原则。

功能分区是按照土地利用的基本功能不同划定土地利用区，
又称为土地用途分区。目前功能分区有农业用地区、园地区、
林业用地区、牧业用地区、城镇建设用地区、村镇建设用地
区、独立工矿用地区、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区以及其他用地
区。



第六节 区域土地利用及其管理

（二）划分用地区的特点

1、有明确的目的和内容，主要是为了发挥土地资

源的优势，地尽其利，适地适用；保护重要的生

产用地、特殊用地和自然环境；限制不合理的开

发行为和不合理的土地转用；限制一定区域的地

价；为政府审批各项用地提供依据等

2、依法制定，依法实施。



第六节 区域土地利用及其管理

（三）划分用地区的任务

划分各种用地区，规定各种用地区土地的

基本用途、利用原则、限制条件和管理措

施，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



第六节 区域土地利用及其管理
二、土地利用分区的依据和原则

（一）划分的依据

土地利用分区应以土地适宜性为基础，根据规划原则、

土地利用调整次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划定。

（1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程、规章和计划、技术
等资料

（2）土地适宜性评价资料

（3）土地需求量预测资料

（4）缺乏土地适宜性评价成果可利用时，应根据本行

政区域土地条件拟定或划分各种用地区的技术指标

（5）城镇规划、村镇规划、各种保护区规划以及其他

专项用地规划资料



（二）划分的原则

划分用地区应遵循的原则与编制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的原则一致，还包括

①用地区必须体现土地的利用方向、基本

（主导）用途和土地的保护、限制、管理

措施相一致

②用地区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，不需与某
级行政辖区保持一致

③用地区必须与土地利用调整指标相协调



第六节 区域土地利用及其管理
三、土地利用分区类型

1、农业用地区

2、园地区

3、林业用地区

4、牧业用地

5、城镇建设用地区

6、村镇建设用地区

7、独立工矿用地区

8、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区

9、其他用地区



复习思考题

1、地用行政管理的概念和基本方针是什么
？

2、简述土地利用计划的编制程序

3、简述土地利用规划的概念和种类

4、简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内容

5、土地用途管制的概念

6、什么是土地整理？简述我国土地整理的
战略意义

7、什么是土地利用分区？划分的依据有哪
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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